國立鹿港高中推行「產學合作」實施計畫
1、 緣起：
職業教育負有促進經濟發展與導引社會進步之責任。為因應產業變革和社會需求，促進國家經濟發展，亟須充實職業教育內涵，擴展職業教育領域，整合教育設施，結合社會資源，透過合作途徑，進行「產學合作」，發揮經濟功能及社會適應的雙向交流，俾使技術生根共創新局，促進產業升級，邁向區域科際資源整合的目標，開創國家整體經濟建設的新境界。
2、 目的：
（一）加強職校與產業界雙向交流，促進「產學合作」關係。
（二）導引產業界正確的經營理念，技術生根共創新局。
（三）提昇職校研究發展水準，促進產業升級與經濟發展。
（四）建立管道，拉近產學距離，邁向區域科際資源整合理想。
3、 實施對象：
以民營企業廠商，有關政府機關、單位或學術訓練單位及其實驗研究機構為合作對象。
4、 實施範圍：
（一）接受上級委託辦理職校教師赴公營、民營機構研習等服務性、設計性、學術性活動。
（二）接受政府機關委託辦理各項專案檢定等開發性、服務性、推廣性活動。
（三）接受公民營企業申請辦理推廣教育訓練等活動。
實施原則：
（一）產學合作應本「兩蒙其利」，相輔相成的良性循環，順利推展雙方合作互惠的關係。
（二）實施要點須依計畫、執行、管制、考核等步驟，採任務編組方式執行辦理為原則。
5、 實施內容：
（一）配合產業界、單位機關的需求與特質，選擇適合計畫辦理為宜。
（二）實施計畫以產業界、單位機構急待研究發展或具有推展重大貢獻成效顯著者，為優先辦理推薦對象。
（三）本校得配合發展特色，擇優辦理實施計畫，校內各科相互支援，推動實施計畫。
6、 實施方式：
（一）為加強產學合作之推展，應設產學合作委員會，負責策畫、設計、推行及協調等任務。
（二）產學合作之實施，應由上級委辦公文或合作雙方訂定計畫合約，呈報主管機關核准後實施。
（三）產學合作雙方應視需要，舉辦各項資料之調查蒐集、座談會、研討會及展示其成果發表與推展資料等。
（四）專案計畫應由上級委辦公文交付本校辦理。
（五）實施後應於計畫或年度結束後一個月內，將實施工作檢討報告函報教育廳核備
7、 實施方式：
（一）為加強產學合作之推展，應設產學合作委員會，負責策畫、設計、推行及協調等任務。
（二）產學合作之實施，應由上級委辦公文或合作雙方訂定計畫合約，呈報主管機關核准後實施。
（三）產學合作雙方應視需要，舉辦各項資料之調查蒐集、座談會、研討會及展示其成果發表與推展資料等。
（四）專案計畫應由上級委辦公文交付本校辦理。
（五）實施後應於計畫或年度結束後一個月內，將實施工作檢討報告函報教育廳核備。
8、 督導考核：
（一）辦理產學合作執行績優學校及產業機構單位、人員由本校呈報上級獎勵及表揚。
（二）辦理不善或執行不當者，應協調改善，必要時得予停辦。
9、 經費預算：
本計算所需經費由上級補助款項或委辦專款或由產業界或學校經費項下勻支支付。
